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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2682         证券简称：像素数据       主办券商：长江证券 

 

广州像素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2019年10月10日，广州像素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2019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广州像素数据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关于附生效条

件的<关于广州像素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议

案》、《关于开立银行募集资金专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等议案，现就本次股票认购

事宜安排如下： 

一、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一）在册股东的认定 

股权登记日 2019年 9月 30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二）在册股东优先认购安排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3年 12月 30日发布的《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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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公司股票发行以现金认购的，公司现有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发

行的股票有权优先认购。每一股东可优先认购的股份数量上限为股权

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公司章

程对优先认购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目前《公司章程》中未对优先认购权做出特殊规定。因此根据《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规定，股权登

记日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均享有本次发行的优先认购权。 

本次发行股权登记日在册股东如行使优先认购权拟参与优先认

购的，应在本次股票发行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

次发行方案并公告后两个工作日内，以电话、传真等方式主动与公司

取得联系，并书面向公司提出计划认购的数量等优先认购要求，与公

司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且应在公司后续披露的认购公告指定的认购期

限内缴款，逾期视为放弃；若公司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收到在册股东

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书面要求，视为在册股东放弃优先认购权。 

截止目前，公司未收到在册股东行使优先认购权的书面申请，根

据上述安排，视为公司在册股东放弃行使优先认购权。 

二、投资者认购安排 

(一) 投资者认购安排 

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已经确定，即广州支点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支点创投”），已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认购合同，认购

股份数量为 3,810,000股，具体认购数量及方式如下（若有在册股东

行使优先认购权将作出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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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型 名称 认购金额（元） 认购股数（股） 认购方式 

1 在册股东 支点创投 29,984,700.00 3,810,000 现金 

合计 29,984,700.00 3,810,000  

(二) 本次股票发行的限售安排 

法定限售安排：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本次发行对象支点创投认购后将成为公司第

一大股东，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将限售 12

个月。支点创投出具了《关于持有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本次收购完

成后 12 个月内，本公司承诺不会转让本公司持有的像素数据股份，

但是本公司在像素数据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之后依照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的有关规定执行。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新增股份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及其他相关

规定进行转让，其余新增股份为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可以一

次性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公开转让。 

自愿限售安排：本次股票发行未作自愿限售安排。 

(三) 认购缴款时间安排 

1、缴款起始日：2019年 11月 1日 

2、缴款截止日：2019年 11月 4日 16:00之前 

三、认购缴款程序 

(一) 认购缴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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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9 年 9 月 20日，公司与符合条件的全部认购人签署了

《关于广州像素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认购协议》”）；2019年 9月 28日，公司与符合条件的全部认

购人签署了《关于广州像素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2、2019年 11月 4日 16:00之前，签署完成《股份认购协议》、

《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认购人将认购资金足额汇至公司指定

缴款账户。 

3、2019年 11月 4日 16:00之前，缴款完成的认购人将银行汇

款 底 单 原 件 传 真 至 020-34285898 或 电 子 扫 描 件 发 送 至 

digipix@163.com，同时电话确认。 

4、截止 2019年 11月 4日 16:00，认购资金未足额到账的认购

人，视为放弃认购。 

5、2019年 11月 4日，公司确认认购人的认购资金到账无误后，

通知认购人股份认购成功。 

(二) 认购缴款账户 

认购人应在 2019年 11月 4日 16:00之前将认购款汇至公司指定

账户，具体如下： 

账户名称：广州像素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支行 

账号：38760188000117082 

四、提醒认购人缴款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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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行人提醒认购人与银行核实汇款所需相关手续，考虑资

金在途时间，确保认购款项能够在规定截止时间之前汇至本次发行的 

认购资金缴款账户； 

（二）汇款时，收款人户名、账号严格按照前述股票发行认购资 

金缴款账户的信息填写； 

（三）汇款人应与认购人为同一人，不能使用他人账户代汇出资 

款。汇款用途处应注明“投资款”字样； 

（四）汇款金额严格按照认购所需金额汇入。认购人汇款相关手 

续费由认购人自理，不能在认购资金内扣除。汇款金额以认购股票数 

量所需认购款金额为准，请勿多汇或少汇。 

五、联系方式 

（一）联系人姓名：范志鸿 

（二）电话：020-34285818 

（三）传真：020-34285898 

（四）邮箱：digipix@163.com 

（五）联系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海联路 25号二楼 208房 

六、公司将在完成本次股票发行相关手续后对股票发行结果予以 

公告。 

特此公告 

广州像素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 10月 29日 


